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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貨櫃處理費及其他有關事宜貨櫃處理費及其他有關事宜貨櫃處理費及其他有關事宜貨櫃處理費及其他有關事宜

主席告知委員，經濟局局長正與有關方面舉行

會議，以期解決中流作業營辦商與貨運業之間有關徵收

40元中流服務費的爭議。她因而會稍遲出席是次會議。

(經濟局局長於下午 4時 47分出席會議。由於事態的發

展，香港中流作業商會 (下稱 “中流作業商會 ”)、香港定期

班輪協會 (下稱 “定期班輪協會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 (下
稱 “付貨人委員會 ”)及中港運輸聯席會議的代表取消出席

是次會議。 )

2. 經濟局局長就遲到出席會議向委員道歉。她告

知委員，中流作業商會、定期班輪協會及付貨人委員會

已就徵收中流服務費的新機制達成初步協議。根據新的

機制，中流作業商會無須向貨車司機收取任何服務費。

中流作業商會亦已答允，在新機制實施前的過渡期間，

停止在中流作業地點向貨車司機收取 40元的服務費。中

流作業商會、定期班輪協會及付貨人委員會將於 2001年 2
月 20日前，制定新機制的運作細則。經濟局局長進一步

匯報，她已將上述初步協議及承諾，轉達貨運業的代表。

有關代表已答允，在政府當局於是次會議向議員匯報有

關事件的發展情況後，貨運業會停止其於中流作業地點

進行的罷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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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局局長進一步表示，在過去數天，立法會

一些議員、經濟局、民政事務總署及香港警務處均竭盡

所能去平息有關事件。她就有關事件對市民造成的干擾

表示遺憾。她希望貨櫃運輸業的所有界別能繼續採取合

作和包容的態度解決爭議，以免日後再發生類似的事

件。

4. 委員對經濟局局長成功平息有關事件表示讚

賞。他們詢問有關中流作業商會、定期班輪協會及付貨

人委員會之間所達成初步協議的詳情。

5. 經濟局局長回應時強調，該項初步協議最重要

的內容，是中流作業營辦商不會向貨車司機要求收取 40
元的服務費。然而，新機制的細則，則有待中流作業商

會、定期班輪協會及付貨人委員會制定，以期於 2001年 2
月 20日前落實有關的安排。

6. 丁午壽議員認為，香港的貨櫃碼頭處理費是全

球最高昂的地方之一。他認為進一步增加貨櫃碼頭處理

費，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他亦認為，為免貨櫃運

輸業各界別之間就貨櫃碼頭處理費及其他有關費用產生

爭議，政府當局應致力改善有關業界收費機制的透明

度。經濟局局長察悉丁議員的意見，並向委員保證，維

持及加強香港的競爭力，是政府一直以來的主要政策目

標。

7. 譚耀宗議員對於有關中流服務費的爭議及貨車

司機採取的罷駛行動，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及損害有關

方面的聲譽，表示遺憾。陳鑑林議員認為，中流作業營

辦商不宜向收貨人 (即目前情況下的貨車司機 )要求收取

該項服務費。委員促請有關方面互相合作，為中流活動

訂定清晰的定價及收費機制。

8. 李華明議員認為，中流作業營辦商聯手增加收

費，實際上是操縱價格的安排。他要求政府當局研究中

流作業營辦商現時的收費機制，有否違反公平競爭的原

則。若有，當局應採取適當行動處理有關問題，以免日

後再發生類似事件。

9. 余若薇議員認同李華明議員的關注。她指出，

政府已成立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並已訂定競爭政策，

以檢討對有關政策或制度會造成嚴重影響的競爭事宜。

她質疑，中流作業營辦商聯手增加收費，是否符合政府

的競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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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濟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有關競爭的事宜範圍

非常廣泛，並極其複雜。她確認，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

席的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會研究可能會損害經濟效益

及妨礙自由貿易的經營手法。然而，就目前情況而言，

由於政府當局對有關情況缺乏資料及詳細研究，故未能

在現階段決定中流作業營辦商現時的收費機制或營辦商

這次徵收 40元服務費的做法，有否涉及反競爭的行為。

11. 副主席認為，雖然他同意政府不應在完全自由

競爭的市場干預商業活動，但在某些情況，尤其在發現

市場有不完全的競爭時，政府可能有充分理由作出規管

或干預。他因而詢問，倘若中流作業界的營運方式及收

費機制證實有違反公平競爭原則，政府會否考慮對中流

作業界進行規管。經濟局局長回應時表示，除專利或受

監管機制規管的其他服務外，政府不會試圖對任何工商

界的定價或收費進行規管。至於中流作業界方面，政府

當局認為該界別的營運受制於市場力量，政府因而並無

充分理由對該界別的價格及收費作出規管。

政府當局
12. 鑒於委員的憂慮，主席建議政府當局研究中流

作業營辦商這次聯手增加收費的做法，是否符合政府的

競爭政策。政府當局接納有關建議，並會於稍後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研究結果。

13. 陳鑑林議員詢問，就對貨車司機在是次事件中

的罷駛行動進行訴訟或提出起訴的事宜，有關方面有否

達成任何協議，以及中流作業商會有否答允把過往數天

收得的服務費，發還貨車司機。劉千石議員、梁耀忠議

員、馮檢基議員及何俊仁議員亦有同樣的關注，他們認

為不應對貨車司機在是次事件中的罷駛行動進行訴訟或

提出起訴。他們促請政府當局繼續致力解決有關問題。

14. 經濟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在過去數天，政府當

局集中於平息有關 40元中流服務費爭議的工作，從而使

貨櫃運輸業能盡早回復正常運作。最關鍵的問題現已獲

得解決，即中流作業商會已答允不向貨車司機收取該項

服務費。雖然政府當局會呼籲所有有關方面在解決任何

有關的問題時採取合作和包容的態度，有關方面亦應尊

重法治的精神。

15. 劉千石議員表示，在聽取委員在是次會議上發

表的意見後，他認為委員之間有一項共識，即委員均認

為不應對貨車司機在是次事件中的罷駛行動進行訴訟或

提出起訴。他認為事務委員會應就這事宜表明立場。主

席表示，由於個別委員已在討論中發表其意見，他認為

事務委員會無必要就有關事宜表明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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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梁耀忠議員及單仲偕議員表示，貨櫃碼頭、中

流作業及內河貨運營辦商過往曾多次提出要求，向貨車

司機徵收各項收費。他們因而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要求

貨櫃碼頭及內河貨運營辦商作出承諾，表明日後不會向

貨車司機徵收任何額外的服務費。單議員亦特別指出，

雖然貨車司機的罷駛行動對葵青區曾造成嚴重影響，但

葵青區區議會 11名區議員已公開表示支持是次事件中的

貨車司機。

政府當局

17. 經濟局局長回應時重申，政府原則上會避免干

預商業活動，並除專利或受監管機制規管的其他服務

外，不會試圖規管任何工商界的價格或收費。她進一步

表明，政府不宜就任何工商界的營運安排作出任何承

諾。應單仲偕議員的要求，經濟局局長答允提供資料，

說明中流作業用地的批地條款，但該等資料只限於公開

的資料。

18. 李家祥議員表示，當局應在批地方面制訂清晰

的條文，管限中流作業用地的特定用途，並列明獲批地

的人士在使用有關用地時的權利及責任。他建議政府當

局考慮透過有關的批地程序，就中流作業營辦商可向哪

些人士／實體徵收費用方面，施加適當的限制。政府當

局察悉李議員的建議。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3月 22日


